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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条

任何成员国若欲退出本条约，应通知委员会。自通知之日起，该国将不再享有成员国
身份所赋予的权利，亦无需承担相应义务，但根据《次区域关税减免计划》已接收和授予
的权益除外，此类权益将在退出声明之日起五年内继续有效。

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经相关成员国申请并由委员会决定，可缩短前款规定的期限。
关于《工业一体化计划》，应适用第59条i款之规定。

第十六章：最终条款
第154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案，基于后者´的定期报告和评估，在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共
同对外关税确立完成后，采取必要机制以确保实现协定目标。此类机制必须包含对玻利维
亚和厄瓜多尔的特殊待遇，只要两国在发展程度上仍存在差异。

第155条
成员国对源自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产品实施的任何优惠、特惠、豁免、豁免权或特权，

应立即无条件地延伸至源自或运往其他成员国领土的同类产品。

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为便利边境贸易而签订协议已授予或拟授予的优惠、
特惠、豁免、豁免权及特权，不适用前款所述待遇。

同样，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授予第三国的优惠、特惠、豁免、豁免权及特权，在委员
会根据第130条d款预见的关税减免计划评估结果作出相应决议前，也不适用前述待遇。

第十七章：过渡条款
一、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审查已批准的与冶金、石化和钢铁工业产品相关的
《工业发展部门计划》，包括第28号决定清单所列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以及第137号决定
附件三和附件四所列产品，并依据第59条和第60条的规定，可重新界定部门间或跨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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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免计划》及最初为上述计划所涉产品商定的《共同对外关税》，同时需考虑保护
已产生的投资和贸易流动的必要性。

总秘书处在提案中应充分考虑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特殊情况，以确保其公平参与委
员会根据本条款可能通过的一项或多项计划所产生的利益。

二、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案，批准建立新的储备清单以适用第77条所述的工业一体
化模式，该清单应首先包含以下产品：原为工业发展部门计划保留但未被纳入计划的产品；
次区域内任何国家均未生产的产品；以及仅在其中一国生产的产品。为此，委员会应重新
确定关税减免计划及最低共同对外关税或共同对外关税（视情况而定），以对应构成上述
储备清单的产品。

三、1.�为规范产品进入次区域市场的条件
对于受特殊情况影响的本协定第75条d款所涵盖的特定产品，应通过实施进口配额
建立临时贸易管理制度。为此，成员国可向总秘书处提交一份受管制贸易的产品清
单。

2. 此类受管制贸易清单须遵守以下共同规则：
a.�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最迟应于1988年6月24日提交各自清单，玻利维亚和
厄瓜多尔最迟应于1988年7月9日提交。若逾期未提交，则视为该国放弃本条款规
定的权利。清单一经提交，不得增补产品或替换清单内产品；b.�受管制贸易清单
有效期至1997年12月31日。清单内产品应通过逐步扩大配额或移除清单项目的方
式完全解除配额限制。全球及单项产品配额至少分三次递增：第一次和第二次各增
加30%，第三次增加1980-1985年期间进口平均值的40%，分别于1992年12月31
日、1995年和1997年实施，并于最后期限全部取消；c.�成员国应定期举行谈判以
确定进口配额，可基于互惠贸易中最合适的参考期、配额扩大及清单产品移除等情
况进行协商。

4.�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管理贸易清单应遵守以下特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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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清单包含的产品不得超过纳班迪纳五十个税号；b.�各国实施的年度、全球和特
定产品配额不得低于1980-1985年期间来自成员国相应进口年均值的百分之三十；
c.�低于前款所述配额的进口量应完全免除税费，且除配额管理所需外不得施加任何
其他限制；d.�经协商后，成员国可针对另一成员国的进口定向实施各产品的年度
配额；e.�只要某产品被列入管理贸易清单，即不得享受关税减免计划赋予的优惠。
成员国可随时将产品移出清单并立即享受相应优惠。

6.�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针对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实施的管理贸易清单，应遵循以下特殊规则：

a.�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应确定适用于各自清单中每种产品的年度配额，这些配额
必须与其出口产品所设定的配额相平衡；且
b.�在前款所述配额范围内进行的进口，应根据其关税减免计划缴纳相应税费，且
不得对其实施超出配额管理所需的其他限制。

III.�厄瓜多尔因采用布鲁塞尔关税分类而对其国家关税进行调整所产生的税率变化，不受
第84条规定约束。
IV.�委员会可在第120号决定废止后，将其涉及的产品归入关税减免计划的任何类别；同样，
也可将其纳入第二过渡条款所述的新保留清单。


